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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從ECFA到最近與中國剛簽訂的《兩岸服務貿易協議》，馬政府似乎也為了迎合中國的獨裁
專制，迴避憲法所要求的民主程序，令人不安。

貳、民主原則對國家之拘束

      現代民主法治國家概念，係認國家統治權的正當性來自於人民，國家之存立以保障人權為
核心目的，故國家所為之任何行為必需服膺於民主原則，然台灣自二次政黨輪替以來，執政的國
民黨與獨裁國家－中國交往更為密切，慣以行政手段（包括：透過受託行使公權力之海基會）達
成兩岸協議，惟我國與中國簽訂之協議是否容許行政機關片面決定？民主原則在我國憲政體制中
如何發揮調控功能？以確實保障人民權利，為當前台灣人應慎思的重要課題。

（一）民主原則為我國憲法不可破棄之基本價值

      民主原則為世界先進國家公認之普世價值，即認為人民透過憲法賦予國家公權力，故公權
力行使必然不能逾越憲法，且應能回歸普遍人民意志，而憲法本身存在著本質上不可破棄之基本
價值－民主原則，我國大法官在釋字第四九九號解釋即揭示「憲法中具有本質之重要性而為規範
秩序存立之基礎者，如聽任修改條文予以變更，則憲法整體規範秩序將形同破毀，該修改之條文
即失其應有之正當性。憲法條文中，諸如：第一條所樹立之民主共和國原則、第二條國民主權原
則、第二章保障人民權利、以及有關權力分立與制衡之原則，具有本質之重要性，亦為憲法整體
基本原則之所在。基於前述規定所形成之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乃現行憲法賴以存立之基礎，凡憲
法設置之機關均有遵守之義務」，換言之，國家任何行為不得違反民主原則，否則違憲，當然，
馬政府所為之兩岸協議，即需受到前述憲法民主原則之檢驗與拘束。

（二）民主原則對國家行為之拘束

      國家統治權的正當性源自人民，人民透過公民投票及選舉權的行使表達國民意志，而人民
對國家公權力行為的民主正當性要求，即是基於憲法上「國民主權」的理念。我國憲法第二條揭
示國民主權原則，要求國家權力的行使必須最終仍能夠回歸普遍國民意志，故我國政府與中國簽
訂協議，當然屬國家權力行使之範疇，即必須回歸國民普遍意志。

      準此，兩岸協議之民主正當性，即需具備民主正當性之回溯連結，不論就簽訂的程序與內
容，都必須回歸國民普遍意志。

參、民主原則對馬政府簽訂兩岸協議之調控

      我國行政機關與中國簽訂協議，當屬國家權力行使之範疇，自應受到憲法民主原則之拘束
，而兩岸簽訂協議之內容，因所涉內涵之不同，影響協議應進行之程序，在民主原則的調控下，
若協議未經應進行之法定程序，將因違憲而無效。

      兩岸協議是否應送立法院審議，又立法院有無權限逐條審議，大法官釋字第三二九號解釋
理由書揭示：「憲法所稱之條約，係指我國（包括主管機關授權之機構或團體）與其他國家（包
括其授權之機關或團體）或國際組織所締結之國際書面協定，名稱用條約或公約者，或用協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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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名稱而其內容直接涉及國防、外交、財政、經濟等之國家重要事項或直接涉及人民之權利義
務且具有法律上效力者而言。其中名稱為條約或公約或用協定等名稱而附有批准條款者，當然應
送立法院審議，其餘國際書面協定，除經法律授權或事先經立法院同意簽訂，或其內容與國內法
律相同（例如協定內容係重複法律之規定，或已將協定內容訂定於法律）者外，亦應送立法院審
議」。

      換言之，大法官認為國家重要事項或直接涉及人民之權利義務且具有法律上效力之國際間
協定，不論名稱為何，應屬國會保留事項，需國會通過，始生效力，本於同一法理，我國與中國
簽訂之協議，不論名稱為何，凡涉國家重要事項或直接涉及人民之權利義務，應經過國會審議。

      或有少數欠缺民主法治思維之政客認為，台灣與中國非屬國與國關係，自無釋字第三二九
號解釋意旨適用之餘地，惟若依釋字第四四三號解釋理由書所揭示之「層級化法律保留」意旨，
關於人民一般自由權利之限制，應經過立法機關以法律或法律明文授權為之，故兩岸協議若涉人
民權利義務關係之變動，仍難脫交付國會審議之要求，亦即，民主原則要求國家行為凡涉及人民
權利義務關係，於事務內容之民主正當性檢驗中，行政部門的權力運作，必須能夠回溯到普遍的
國民意志，受到經由人民選舉產生組成，從而享有直接民主正當性的國會所制定法律的拘束，國
家行為始符民主原則。

      以《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為例，衝擊國內64項服務產業，多達500萬人民生計受影響，當
然為涉及人民之權利義務之國家重要事項，立法院有權審議。再以江陳會（2008年11月）四項協
議為例，其中海空直航協議開放中國商船進入我國港口免掛國旗，明顯牴觸我國商港法第二十五
條第一項「船舶入港至出港時，應懸掛中華民國國旗、船籍國國旗及船舶電臺呼號旗」，行政機
關應依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五條第二項「協議之內容涉及法律之修正或應以法律定之者，協議辦
理機關應於協議簽署後三十日內報請行政院核轉立法院審議」規定，將該等協議送交國會審議，
但馬政府卻藐視國會所代表的人民意志，讓兩岸協議部分逸脫出我國憲法民主原則之調控範疇。

肆、、兩岸協議應事先授權，事後同意

      正常民主國家，對於任何政策恐導致人民權利受到影響，都給予人民有表示意見的機會，
最後也至少送交國會把關。以2002年台灣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為例，由於我國加入WTO恐
影響農民生計，因此早在正式加入WTO的前五年（1997年），立法院即舉行「台灣加入WTO對農
畜業相關產業之衝擊公聽會」，邀集農委會、經濟部等相關部會進行評估，並讓受影響的農民表
示意見，尊重人民的聲音，才能形成政府決策。

      但可怕的是，馬英九主政後的台灣，大開民主倒車，從ECFA、江陳協議到這次《兩岸服務
貿易協議》所衝擊的64個產業，過程中沒有任何公民曾受邀到公聽會表示意見，全民對於馬政府
簽訂的兩岸協議內容，事前更是「一無所悉」。很明顯的，馬政府為了迎合中國的獨裁專制，連
最基本的公民參與、公開透明與人權對話都放棄了，徹查踐踏人權與民主的普世價值。

      事實上，馬政府未經人民同意，私與中國簽訂《兩岸服務貿易協議》，衝擊國內服務業數
百萬人生計，不只在野黨高度不滿，連現任總統府國策顧問郝明義和前陸軍副司令劉湘濱等親藍
人士都看不下去，出面痛批馬政府。為此，在野立委在立法院杯葛，引爆推擠衝突。

      然而，中國網軍與國內部分政客，藉此抹黑民主，說「國會衝突代表民主蒙羞」、「太民
主就會亂」等荒謬言論。體制上，在野黨因為反對馬政府片面簽訂的服貿協議，在國會上演衝突
場面，並不是民主蒙羞，反而凸顯民主的可貴，因為這些立委，正代替了人民上街衝突，甚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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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替人民以流血方式表示意見。對於人民事先未曾授權，甚至完全不知情的兩岸協議，國會以較
激烈的方式把關，符合民主憲法之基本精神。

伍、結論

      現代民主法治國家，皆認國家統治權的正當性來自於人民，國家之存立以保障人權為核心
目的，故國家所為之任何行為必需服膺於民主原則，可惜從ECFA到最近與中國剛簽訂的《兩岸服
務貿易協議》，馬政府卻為了迎合中國的獨裁專制，迴避憲法所要求的民主原則。

      一旦民意無法真實上達給執政者，以獨裁的中國為例，就會演變成人民直接上街抗爭、流
血，甚至與政府暴力相向，根據中國清華大學學者統計，2010年中國有超過18萬起具規模的示威
和暴動，平均每天就有近500起，而中國當年度的維穩預算（包括動員軍警鎮壓人民的支出），
金額高達5490億元人民幣，比中國整年度的國防預算還要高。簡單的說，像這種每天500起的街
頭暴力與流血抗爭，正是人民無法透過民主機制，向政府表示意見的慘痛結果。

      因此，台灣除了要珍惜民主機制與人權價值外，更要以此為基礎進行兩岸交流，讓中國人
民也知道，民主的可貴是：人民可以先透過民選的代議士，用各種方式為人民的權益把關，我們
不需要第一時間就站上街頭，用生命和鮮血與執政者拼輸贏！同時也以實際行動告訴馬總統，兩
岸協議如果執意迴避民主機制，政府將迫使人民回到街頭，社會必付出慘痛的代價。

作者黃帝穎為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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